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院内采购项目采购公告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西陵院区污水处理站、化粪池及排水管网清掏服务项目进行院内采购，欢迎广大符合条件的投标人踊跃投标。
一、项目名称
1、项目编号：YCZXYYZB-2024-A2012
2、项目名称：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西陵院区污水处理站、化粪池及排水管网清掏服务项目
二、采购文件获取
投标人在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官网（http://www.yc-hospital.com.cn/）通知通告——招标信息栏自行下载采购文件。
三、投标文件递交
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24年3月7日 09:30。
2、递交投标文件需携带的资料：
（1）密封完好的投标文件，投标文件1正1副。
（2）参与投标时需具有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组织或自然人等资格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组织或自然人不能亲自投标的，可以授权他人进行投标，需提供授权委托书【供应商根据自身情况提供对应的证明材料，此项资料除了投标文件中需提供外，额外放一份在密封完好的投标文件外面，投标时用于核对身份】。
（3）递交人的身份证原件。
递交人与授权委托书或者法人证明文件身份等不一致的、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者未按要求提供上述资料的采购人不予受理。
3、投标地点：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招标办（中心医院9号楼3楼312）（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受理投标工作，节假日除外）。
4、开标地点：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招标办。
四、发布公告媒介
本次公告仅在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官网（http://www.yc-hospital.com.cn/）上发布，信息以本网站发布为准。
五、联系方式
采 购 人：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地  址：宜昌市夷陵大道 183 号
联 系 人：朱老师/闫老师
联系电话：0717-6227076 13477188069/0717-6486583 15897539255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采购文件
一、采购内容
1、项目编号：YCZXYYZB-2024-A2012
2、项目名称：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西陵院区污水处理站、化粪池及排水管网清掏服务项目
3、项目预算：18万元，超过此价格为无效投标。投标人进行一次报价，资格性和符合性审查合格后，以综合评分最高确定成交供应商。
二、项目资格要求
1、供应商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执业许可证或自然人身份证明等证明文件（供应商根据自身情况提供对应的证明材料）。
2、通过“信用中国” 网站或者中国政府采购网查询的主体信用记录，未被列入信用记录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本项目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加投标，投标人中标后不允许分包。
三、采购需求
3.1项目概况
为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西陵院区主院区、南湖院区、二马路学生宿舍楼、博大学生宿舍、住培楼、宜昌市重大疫情救治基地等区域所有化粪池、污水处理站及所有排水管网提供临时、定期清掏疏通服务。
特别说明：点军区康复分院预计将于2024年5月搬迁，搬迁之前成交供应商仍需负责其所属100吨污水处理站及地下管网临时性疏通工作，费用包含在投标总价中。
项目预算：18万元。
3.2采购内容
负责医院区域内的所有污水处理站、排水管网所有设施(含污水管、明沟、暗渠、化粪池、污水井等)定期和临时的疏通、清掏、抢险工作，具体内容如下：
	序号
	设施类别
	服务内容
	服务标准
	清理次数

	1
	主院区1500吨污水处理站1座
	污水处理站所有设施（含化粪池、过滤池、曝气池、定量池、消毒池等）清掏及联通管道疏通
	池子抽水、清污至见池底，管道疏通清洗至管道壁无污渍，需用专业的污水车将污物脱水打包后交到医废暂存间
	一年两次

	2
	主院区1500吨污水处理站1座
	污水处理站、化粪池、污水站排口吸污、冲洗
	定期吸污至化粪池无固体漂浮物，需用专业的污水车将污物脱水打包后交到医废暂存间
	每周一次

	3
	全院所属所有化粪池、污水管网、及污水井
	所有化粪池、污水井、管网内污物清理
	清污、冲洗干净至见底
	一年两次

	4
	院内所有排污管道，下水管道及污水处理站各联通管道及排水口
	发生堵塞时疏通
	接到医院通知后30分钟内服务人员携带相应设备赶至现场进行疏通，直到完全疏通为止
	不限次数


注：1、所有医疗区域化粪池、污水处理站清掏出的污泥均属于危险废物，需由成交供应商脱水打包后放置于医院医费暂存间，由医院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公司处理，成交供应商严禁将清掏污泥带出医院区域。
3.3商务要求
1、服务期：22个月；
2、服务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费用支付：每年度服务结束，成交供应商提供相关服务资料经院方审批后支付年度服务费用，服务期不足一年的按照实际服务时间据实结算费用，采用电汇方式支付，成交供应商提供正规增值税发票。
3.4 评分办法
	序号
	评审内容
	分值
	评审因素

	1
	商
务
评
价
（30分）
	企业业绩
	16.00
	供应商近三年（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以来独立承担过类似污水站、化粪池清掏服务项目的，每个得4分，最多得16分（需提供中标通知书、合同扫描件加盖供应商公章）。

	
	
	认证证书
	6.00
	服务商具有有效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环 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每有一项得 2 分，最高得 6 分。（提供认证证书原件彩色扫描件加盖供应商公章）

	
	
	业主评价
	8.00
	供应商近三年以来承担过类似污水站、化粪池清掏服务项目且获得业主评价为“优”得 2分，最高得8分（提供对应合同及业主单位加盖公章项目评价表原件扫描件加盖供应商公章）

	2
	技
术
评
价
（40分）
	技术服务方案
	管道疏通服务方案（5.00）
	供应商根据本项目采购实际需求，提供详细的具有针对性的管道疏通服务方案，内容完整且描述详实、具有针对性、合理可行的得5分，内容较完整、方案可行的得3分，内容不完整、方案不可行、不合理的得1分。没有方案不得分。

	
	
	
	化粪池清理服务方案（5.00）
	供应商根据本项目采购实际需求，提供详细的具有针对性的化粪池清理服务方案；内容完整且描述详实、具有针对性、合理可行的得5分，内容较完整、方案可行的得3分，内容不完整、方案不可行、不合理的得1分。没有方案不得分。

	
	
	
	下井作业经验服务方案（5.00）
	供应商根据本项目采购实际需求，提供详细的具有针对性的下井作业经验服务方案，内容完整且描述详实、具有针对性、合理可行的得5分，内容较完整、方案可行的得3分，内容不完整、方案不可行、不合理的得1分。没有方案不得分。

	
	
	
	堵塞时的应急服务方案（5.00）
	供应商根据本项目采购实际需求，提供详细的具有针对性的堵塞时的应急服务方案，内容完整且描述详实、具有针对性、合理可行的得5分，内容较完整、方案可行的得3分，内容不完整、方案不可行、不合理的得1分。没有方案不得分。

	
	
	
	防止出现安全事故和环境污染等情况发生的措施方案（5.00）
	供应商根据本项目采购实际需求，提供详细的具有针对性的服务过程中防止出现安全事故和环境污染等情况发生的措施方案，内容完整且描述详实、具有针对性、合理可行的得5分，内容较完整、方案可行的得3分，内容不完整、方案不可行、不合理的得1分。没有方案不得分。

	
	
	设备配置能力
	清洗车（2.00）
	供应商自有或租赁清洗车不少于1台，自有的得2分，租赁的得1 分。（自有提供购买发票、车辆照片及与供应商名称对应的行驶证；租赁提供车辆租赁协议的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

	
	
	
	污水处理车（2.00）
	供应商自有或租赁污水处理车不少于1台，自有的得2分，租赁的得1分。（自有提供购买发票、车辆照片及与供应商名称对应的行驶证；租赁提供车辆租赁协议的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 

	
	
	
	清淤车（2.00）
	供应商自有或租赁清淤车不少于1台，自有的得2分，租赁的得1分。（自有提供购买发票、车辆照片及与供应商名称对应的行驶证；租赁提供车辆租赁协议的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

	
	
	
	吸污车（2.00）
	供应商自有或租赁吸污车（容积不低于5m ³/车）不少于 1 台，自有的得 2 分，租赁的得 1 分。（自有提供购买发票、车辆照片及与供应商名称对应的行驶证；租赁提供车辆租赁协议的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

	
	
	
	管道潜望镜（2.00）
	供应商自有管道潜望镜不少于1台，自有的得 2分，租赁的得1分。（自有提供购买发票； 租赁的提供租赁协议清晰可辨认的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轻型自 卸货车（2.00）
	供应商自有或租赁轻型自卸货车不少于1台，自有的得2分，租赁的得1分。（自有提供购买发票、车辆照片及与供应商名称对应的行驶证；租赁提供车辆租赁协议的复印件加盖供应商公章。） 

	
	
	
	其他小型设备（3.00）
	供应商自有口径150mm以上排水泵不少于1台、移动式发电机不少于1台、气体检测仪不少于1台，全部满足得3分，每有一项不满足扣1分，扣完为止。（提供购买发票清晰可辨认的复印件并加盖供应商公章）

	5
	价
格
评
价
（30分）
	价格分
	30.00
	评标委员会只对资格和符合性审查合格的投标文件进行价格评价，报价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分数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按照下列公式计算：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 /投标报价)×价格分。




四、资格性审查和符合性审查
	审查内容
	评审因素

	资格性审查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供应商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执业许可证或自然人身份证明等证明文件（供应商根据自身情况提供对应的证明材料）

	
	主体信用记录
	参加本次投标活动期间，“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或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未被列入信用记录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公正性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本项目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供应商提供承诺函加盖公章，格式附后）。

	
	联合体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投标人中标后不允许分包

	符合性审查
	投标人名称
	与营业执照等其他证件一致

	
	投标文件签署
	按要求在规定区域加盖单位公章和签章

	
	投标人身份证明文件
	具有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组织或自然人等资格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投标报价
	投标报价唯一；投标报价未超过预算金额或者最高限价；投标报价合理

	
	采购需求
	符合采购文件要求

	
	其他要求
	符合法律、法规和采购文件中规定的其他实质性内容的


五、投标人须提交的资料（所有资料需加盖公章，否则视为无效）
1、投标文件封皮
2、供应商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执业许可证或自然人身份证明等证明文件（供应商根据自身情况提供对应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3、参与投标时需具有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组织或自然人等资格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组织或自然人不能亲自投标的，可以授权他人进行投标，需提供授权委托书。（供应商根据自身情况提供对应的证明材料，此项资料除了投标文件中需提供外，额外放一份在密封完好的投标文件外面，投标时用于核对身份）。
4、投标报价表。
5、以上几项为基本资料，是必须提供的。投标人还应当根据项目的具体要求，提供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bookmark: _GoBack]6、投标人应当编制投标文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投标文件不得行间插字、涂改或增删。如有修改错漏处，必须由投标文件签署人签字或盖章，否则视为无效文件。上述投标资料需装入档案袋，密封盖章。
[bookmark: _Toc510521050]注：投标人应仔细阅读招标文件的所有内容，按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供完整的投标文件，并保证所提供的全部资料的真实性，以使其投标对招标文件作出实质性响应，否则其投标可能被拒绝。如投标人只对部分要求作出响应或书写不清，给评标造成困难的，责任由投标方承担。

[bookmark: _Toc462487372][bookmark: _Toc456291354][bookmark: _Toc456291537][bookmark: _Toc456291260][bookmark: _Toc456291479][bookmark: _Toc456291280][bookmark: _Toc456291165]投标文件封皮




投标文件








项目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项目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供应商名称：________________（签章）
日    期：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兹有          （姓名）同志为             （单位）法定代表人，代表我单位办理一切社会公务事宜，具有法律效力。 
附法定代表人基本情况： 
姓名：                   
身份证号码：                     
通讯地址：                       
电话号码：                   邮政编码：               
 
	
法定代表人《居民身份证》扫描件




供应商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注：本表适用于法定代表人投标时提供

单位负责人资格证明文件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兹有          （姓名）同志为             （单位）负责人，代表我单位办理一切社会公务事宜，具有法律效力。 
附单位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身份证号码：                     
通讯地址：                       
电话号码：                   邮政编码：               
 
	
单位负责人《居民身份证》扫描件




供应商名称（盖章）：           
负 责 人（签  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注：本表适用于其他组织投标时提供
自然人资格证明文件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兹有          同志为             经营者，代表我单位办理一切社会公务事宜，具有法律效力。 
附经营者基本情况： 
姓名：                          
身份证号码：                     
通讯地址：                       
电话号码：                   邮政编码：               
 
	
经营者《居民身份证》扫描件




服务商名称（签章）：           
经营者（签  章） ：           
日期：           年           月           日

注：本表适用于自然人投标时提供
授权委托书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兹授权       （姓名）为我单位的委托代理人，以本公司的名义参加              （项目名称）项目投标，全权代表我单位处理在该项目采购活动中的一切事宜。代理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
供应商名称（签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自然人（签字或印章）：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附：
代理人姓名：                          
联系电话（手机）：                      
	粘贴被授权人身份证（扫描件）



注：本表适用于法人、其他组织、自然人的授权代表投标时提供
承诺函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供应商名称)  参加贵院组织的 （项目名称） 项目(项目编号：          )的采购活动，本单位郑重声明如下：
本单位未与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其它供应商，参加本项目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
我单位对上述声明承诺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供应商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自然人/授权代表（签字或印章）:          

日期：      年     月    日 

